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浦市监撤登字〔2025〕013号

当事人：南京晟绚磊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1MKD3W4X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文昌路4-8号
法定代表人：肖玉侠
2024年12月10日，本局收到徐青海撤销冒名登记申请，反映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了南京晟绚磊贸易有限公司。本局接申请后依法开展了现场检查、电话联系、信息公示等执法检查工作。调查期间公司电话、地址及其相关人员无法联系、不清楚情况。基于此，本局依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当事人涉嫌虚假登记的信息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已满45日，公示期内未收到任何单位与个人异议。
2025年6月30日，本局在浦口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告送达了撤销登记处理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处理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请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构成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的规定，属于提交虚假资料，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同一登记包含多个登记事项，其中部分登记事项被认定为虚假，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不影响市场主体存续的，登记机关可以仅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如下处理：
撤销南京晟绚磊贸易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01110152）公司设立[2016]第05050025号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
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撤销登记决定信息）


